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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2城事·重点

阅读提示

一年一度的“3·15”消费者维权日来了。昨天，市市场监督
管理局发布了 2021 年度消费维权典型案例，涉及二手车交
易、房屋装修、电商购物等，本报选取其中 6 例案件向社
会公布，敦促企业诚信、守法经营，帮助消费者提高消
费维权意识。

燃气灶漏气爆燃 消费者获赔 9000 元

2021 年 11 月 11 日，消费者王某在龙泉市

某家电公司购买了一个单灶的燃气灶，价格

330 元。当天晚上使用时，燃气灶突然发生爆

燃，导致消费者的丈夫柳某面部、上肢、颈部

Ⅱ度烧伤约 10%。消费者要求经营者赔偿医

药费等费用。经营者当场退还了购买燃气灶

的 330元，表示待伤者出院后再进一步协商赔

偿事宜。

龙泉市消保委工作人员到现场查看判断，

燃气灶发生爆燃的主要原因是燃气灶连接处

有一个螺丝没有拧紧。经调解，经营者一次性

补偿消费者医药费、陪护费等费用 9000元整。

■以案说法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》第

十一条规定：消费者因购买、使用商品或者接

受服务受到人身、财产损害的，享有依法获得

赔偿的权利。第四十九条规定：经营者提供商

品或者服务，造成消费者或者其他受害人人身

伤害的，应当赔偿医疗费、护理费、交通费等

为治疗和康复支出的合理费用，以及因误工减

少的收入。

二手车行隐瞒里程数 消费者获赔 1 万元

2020 年 12 月 21 日，消费者祝先生在遂昌

某二手车行购买了一辆二手奥迪 A4 家用轿

车，经营者宣称该车行驶公里数为 9.9 万公

里。12 月 25 日消费者驾车途中车子发生故

障，修理店发现车子发动机缺缸。祝先生怀疑

车子质量有问题，到 4S店查询发现，2016年该

车的行驶记录已达 16万公里。祝先生认为二

手车行存在欺骗行为，要求经营者赔偿。

遂昌县消保委调解认为，经营者不对车辆

实际行驶里程数做全面核查的做法，是对消费

者不负责任的行为，消费者有权提出赔偿要

求。最终双方达成调解协议，经营者退还购车

款，以及退还买车的保险、过户、按揭等费用，

并补偿消费者修理费和误工费等 1万元。

■以案说法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》办

法第二十八条规定：家用二手汽车销售经营者

应当对二手汽车的来源是否合法、行驶里程、

维修记录、交易记录、车辆存在问题等重要信

息在出售前进行全面核查、检测，并将核查、

检测的准确结果以书面或者其他可以确认的

方式告知消费者。

定制家具表面变色 厂家补偿 8 万元

2020 年下半年，张某在莲都区某整体家

具定制店定做了一套价值十几万元的家具，

2021 年入住新房后不久就发现家具表面出现

大面积严重变色情况。

定制家具的厂方派出技术人员到现场进

行查看，确认了家具表面出现变色的情况，但

表示无法确定表面变色的原因是否属于面板

质量问题。厂家代表提出对出现变色部分面

板进行维修或适当经济补偿。消费者则要求

退货、赔偿，双方未能达成一致处理意见。

莲都区消保委发现定制家具属于嵌入式

安装，如维修更换面板会造成其他装饰装修的

损失，建议通过一次性经济补偿方式进行解

决。经调解协商，最终经营者和厂家同意一次

性补偿消费者人民币 8万元。

■以案说法

根据中国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发布的

《家具售后服务要求》（GB/T37652-2019）国家

标准规定：木家具三包期限为 1 年，消费者定

制的整体家具出现大面积变色，属于“其他严

重影响外观和使用的严重缺陷”，经营者应按

照规定履行三包义务。

客服答复引误解 消费者退货获支持

2021 年 11 月 13 日，消费者袁某某在拼多

多平台“某锁具旗舰店”购买了一款指纹锁，

客服承诺免费上门安装。但在消费者购买之

后，经营者要求加价 50元才给上门安装，且沟

通中态度恶劣，并且再次加价，表示要 100 元

才给上门安装。消费者认为经营者不守承诺，

要求退货退款。

缙 云 县 消 保 委 调 解 中 发 现 ，经 营 者 在

“购前须知”里对产品安装收费情况有过标

注，但是在消费者询问客服时却告知免费安

装，使消费者产生误解，并且在要求消费者

支 付 50 元 安 装 费 用 被 拒 绝 后 ，又 将 安 装 费

用 加 价 至 100 元 ，定 价 随 意 ，存 在 过 错 。 经

调解，经营者向消费者赔礼道歉，商品作退

货退款处理。

■以案说法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》第

十六条规定：经营者向消费者提供商品或者服

务，应当依照本法和其他有关法律、法规的规

定履行义务。经营者和消费者有约定的，应当

按照约定履行义务。

染发致消费者过敏 经营者赔偿 1000 元

2021年 7月 11日，陈某在市区某理发店进

行染发，并在染发前告知经营者自己有过敏

史，询问染发材料的安全性。经营者表示提供

的染发剂是店里长期使用的，从来都没有顾客

反映过染发后会出现过敏的情况，于是消费者

放心地接受了染发服务。

但染发当天，消费者就感觉头皮很痒、难

受，医院诊断结论为皮肤过敏。消费者怀疑染

发剂是假冒伪劣产品，于是提出赔偿要求。

莲都区市场监管局调查，经营者使用的染

发剂是正规产品。经莲都区消保委调解协商，

经营者一次性赔偿消费者包括医药费在内费

用 1000元。

■以案说法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》第

四十九条规定：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，造

成消费者或者其他受害人人身伤害的，应当赔

偿医疗费、护理费、交通费等为治疗和康复支

出的合理费用，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。

网购商家未按承诺发货 消保委助力维权

自 2021 年 4 月 23 日起，青田县消保委陆

续接到任某某、王某某、孙某某等 22名消费者

的投诉，称他们在电商直播活动上购买了青田

一企业生产的鞋子，超过 45天仍未发货，消费

者认为经营者未按承诺发货属于违约行为，要

求其尽快发货并赔偿损失。

青田县消保委第一时间约谈了该公司相

关负责人。据了解，该公司电商部开展直播带

货活动，由于缺乏经验，未设置商品库存量，

导致下单量超过实际商品库存，部分订单无法

发货。青田县消保委工作人员一方面指导经

营者主动联系消费者，安抚消费者情绪，积极

维护消费者权益，消除影响。另一方面建议经

营者下架相关商品，避免消费者持续下单，同

时抓紧生产，保质保量完成供货。最终，该群

体性消费投诉得以妥善处理，双方达成和解。

■以案说法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》规定：

消费者拍下商品并付款后，双方的买卖合同已

成立，经营者应当及时履行合同义务向消费者

提供商品。由于经营者的过错造成商品超售

无法按时发货，消费者既可以要求经营者退还

货款并赔偿损失，也可以要求经营者继续履行

合同义务交付商品。

敦促企业诚信、守法经营，帮助消费者提高消费维权意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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